关于2016年春季学期全日制硕士毕业研究生
学位工作安排的通知
各学院：
为了做好我校全日制硕士毕业研究生学位授予工作，现将2016年春季学期学位工作安排如下。希望各学院结合实际，提前做好工作安排，并通知毕业研究生在导师指导下按期完成学位论文（初稿）工作，以免耽误学位论文送审、修改及答辩时间。
            全日制硕士毕业研究生学位工作安排表
	序号
	工作内容
	时间
	备注

	1
	毕业研究生完成学位论文（初稿）提交
	截止3月18日
	

	2
	毕业研究生图像采集

毕业研究生论文文字复制比检查（查重）
	截止4月18日
	具体安排另行通知

	3
	毕业研究生学位论文匿名送审
校内外专家评阅论文
	截止4月29日前
	

	4
	2016年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遴选
	截止5月6日前
	

	5
	根据检查情况、专家意见修改学位论文
学位论文答辩
优秀硕士学位论文获得者及其论文指导教师评选
	截止5月31日前
	优硕论文评选要求另行通知

	6
	学位论文答辩材料整理

学位授予资格审核（检查毕业研究生学位论文工作全部材料）
	答辩结束后2周，截止6月10日
	

	7
	学位论文电子版、纸质版提交
	答辩结束后2周，截止6月10日前
	具体要求另行通知

	8
	毕业研究生学位信息录入
	答辩结束后2周，截止6月10日前
	具体要求另行通知

	9
	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召开
	预计6月中旬
	具体安排另行通知

	10
	学校学位授予仪式举行

毕业研究生离校
	预计6月下旬
	具体安排另行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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